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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城建复〔2020〕1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勇 

 

 

徐小雅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《加强学校门口、十字路口流动摊贩管理》的

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首先，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，关心和

支持！ 

在盘龙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我局高度重视辖区流动摊点

整治工作，从中也在积极摸索工作思路和办法。您提出的“开设

临时摊点、定期市场等，帮助流动摊贩有序经营、固定经营”的

建议，我局长期在坚持抓好流动摊点、无证摊点整治工作的前提

下，在今年新冠疫情发生的情况下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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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，于今年 6 月制订了《盘龙区规范占道经营和“引摊入市”

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坚持“便民不扰民，放开不放任”的原则，更好

满足人民群众生活、就业和优化城市环境需要；7 月 29 日制订了

《盘龙区临时市场规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对主城区占道经营行

为按“绝对禁止区域”、“相对禁止区域”、“引导区域”进行分区

治理。 

针对您“加强对流动摊贩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”的建议，下

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是进一步明确校园周边环境容貌秩序管理标准要求，实行

“网格化管理”，辖区内幼儿园、中小学校明确网格责任人，落实

网格责任，重点加强学校上学、放学重点时段的巡查，坚决取缔

校园周边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无证摊点。二

是实行弹性工作制，确保校园周边在城市管理上不出现空档，强

化重点时段的监管。三是针对上学、放学等重点时段管理上易出

现的问题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量，增加该处巡查次数，以及时发

现和处理相关违规行为。 

为巩固日常管理的成效，要求各街道执法中队根据校园周边日

常管理中出现重点、难点情况不定期集中力量开展整治，对屡教不

改者、明知故犯者，依法暂扣其经营工具，进行严管重罚，规范校

园周边车辆管理。 

协同配合，齐抓共管。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

程，涉及方方面面，为整合执法资源，优化执法力量，我局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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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交警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，推动校园周边环

境形成齐抓共管、综合治理格局。 

再次感谢代表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！ 

此建议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与徐小雅代表进行了面商答复，

徐小雅代表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。 

联 系 人：刘君 
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63126879 

 

 

 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

2020 年 10 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4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: 区人大代联委、区政府目督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0 月 27日印   


